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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53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旭光股份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4-001 

 

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

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提示 

●董事章映、何鹏对本次董事会《关于委托中信银行向成都一方投资

有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》投反对票，认为贷款项目资金使用计划、项

目开发计划及还款来源不清而表示反对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公

司章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、传真、直接送

达的方式发出。 

（三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7 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办公楼三楼

会议室召开。  

（四）本次董会会议应到 9 人，实到董事 9 人（其中委托出席 1 人，以通讯表决方

式出席 2 人）。董事何鹏因公出差委托董事章映出席会议。董事周灿鸿、刘志远因工作原

因以传真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。 

（五）本次会议由葛行董事长主持，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关于委托中信银行向成都一方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 

7 票赞成、2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《关于委托中信银行向成都一方投资有限公司进

行委托贷款的议案》。同意委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向成都一方投资有限公司

分两笔发放贷款 12,000 万元用于成都市新都区电子路“海伦堡花园”项目的建设资金，

每笔贷款期限 12 个月，贷款年利率不低于 10%。具体事宜由经营层全权负责。详细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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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公司公告临 2014-002。 

本议案尚需提请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开展理财业务的议案 

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《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开展理财业

务的议案》。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使用自有资金最高额不超过 11,000 万元投资银行理财

产品和国债逆回购。详细内容见公司公告临 2014-003。 

本议案尚需提请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（三）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

9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通过《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

详细内容见公司公告临 2014-004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四年一月七日 


